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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20300—2018《道路运输爆炸品和剧毒化学品车辆安全技术条件》、GB21668—2008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结构要求》、GB36220—2018《运油车辆和加油车辆安全技术条件》,与GB20300—

2018、GB21668—2008、GB36220—201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术语“危险货物”及其定义(见3.1,GB21668—2008的3.1);
———删除了术语“爆炸品”“罐体容积”及其定义(见GB20300—2018的3.1和3.3);
———删除了术语“余油量”“爆胎应急安全装置”“防侧翻控制系统”及其定义(见GB36220—2018

的第3章);
———增加了术语“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危险货物运输货车”“常压罐式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承压罐

式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医疗废物”“轻质燃油”“控制温度”“容积”“燃烧加热器”“危险货物车辆

标志”“安全标示牌”“电控车辆稳定控制系统”及其定义(见3.2、3.4~3.11);
———更改了术语“剧毒化学品”及其定义(见3.3,GB20300—2018的3.2);
———更改了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分类(见第4章,GB21668—2008的3.2~3.6);
———删除了剧毒化学品、爆炸性物质和物品厢式运输车辆的装载质量和罐体容积限制(见

GB20300—2018的4.2.4.2、4.2.5及第1号修改单);
———更改了货物固定紧固装置的设置要求[见5.1.3,6.1.6g),GB20300—2018的4.2.7.5];
———增加了起重尾板的要求(见5.1.14和6.1.4);
———增加了轮胎气压监测系统、禁止车轴提升、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主动安全装置的配备要求(见

5.1.6、5.1.8、5.1.10~5.1.13);
———增加了安全附件的要求(见5.2);
———增加了汽车电缆应满足的标准(见5.3.1.1);
———删除了牵引车与全挂车的耦合装置要求(见GB20300—2018的4.2.8.4,GB21668—2008的

4.6.2);
———更改了灭火器的要求(见5.4.1,GB20300—2018的4.2.10);
———更改了燃料系统的要求(见5.4.2,GB21668—2008的4.4.2);
———将“燃油加热器”更改为“燃烧加热器”并更改了有关要求(见5.4.6,GB21668—2008的4.4.6);
———增加了电控气压制动系统(EBS)的配备要求(见5.7.2);
———将“行驶记录仪”更改为“车载终端”并更改了有关要求(见5.8,GB20300—2018的4.2.11);
———增加了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标志要求(见5.9.3);
———更改了安全标示牌的样式和要求(见5.9.4和附录B,GB20300—2018的附录B);
———增加了限速标识的样式和位置要求(见5.9.5和附录C);
———更改了罐体后部安全距离的要求(见6.2.1.6,GB20300—2018的4.2.6.1);
———更改了顶部附件倾覆保护装置的强度要求(见6.2.1.7,GB20300—2018的4.2.6.2);
———增加了装卸阀门位置的要求(见6.2.2.3和6.2.3.3);
———更改了专用部件及系统的内容(见6.2.2.4和6.2.2.5,GB36220—2018的4.2);
———增加了危险货物集装箱运输车辆的专项要求、CT型车辆的专项要求、用于运输特定类项危险

货物的车辆专项要求和用于危险货物运输的纯电动汽车的专项要求(见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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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20300,2006年首次发布,2018年第一次修订;
———GB21668,2008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GB36220,2018年首次发布。

Ⅳ

GB21668—2025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安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类型及其安全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运输危险货物的N类车辆、O类半挂车、半挂汽车列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1589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2893 安全色

GB/T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T3836.2 爆炸性环境 第2部分:由隔爆外壳“d” 保护的设备

GB/T3836.3 爆炸性环境 第3部分:由增安型“e”保护的设备

GB/T3836.4 爆炸性环境 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GB/T3836.9 爆炸性环境 第9部分:由浇封型“m”保护的设备

GB/T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4351 手提式灭火器

GB/T4606 道路车辆 半挂车牵引座50号牵引销的基本尺寸和安装、互换性尺寸

GB4715 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

GB/T5008.1 起动用铅酸蓄电池 第1部分: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GB6944—2025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8624—2012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11564—2024 机动车回复反射装置

GB11567 汽车及挂车侧面和后下部防护要求

GB11806 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

GB12268 危险货物品名表

GB12676 商用车辆和挂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13365 机动车排气火花熄灭器

GB13392 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

GB/T13594 机动车和挂车防抱制动性能和试验方法

GB/T13880 道路车辆 牵引座互换性

GB/T15088 道路车辆 牵引销 强度试验

GB18296 汽车燃油箱及其安装的安全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GB18564.1 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 第1部分:金属常压罐体技术要求

GB18564.2 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 第2部分:非金属常压罐体技术要求

GB/T19056 汽车行驶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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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9147 车用柴油

GB19151 机动车用三角警告牌

GB19239 燃气汽车燃气系统安装规范

GB/T20069 道路车辆 牵引座强度试验

GB20800.1—2006 爆炸性环境用往复式内燃机防爆技术通则 第1部分:可燃性气体和蒸汽环

境用Ⅱ类内燃机

GB24545 车辆车速限制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25085.3 道路车辆 汽车电缆 第3部分:交流30V或直流60V单芯铜导体电缆的尺寸

和要求

GB/T25085.4 道路车辆 汽车电缆 第4部分:交流30V或直流60V单芯铝导体电缆的尺寸

和要求

GB25527 矿用混装炸药车 安全要求

GB/T26773 智能运输系统 车道偏离报警系统 性能要求与检测方法

GB29753 道路运输 易腐食品与生物制品 冷藏车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31879 道路车辆 牵引座通用技术条件

GB/T37706 车用起重尾板安装与使用技术要求

GB38032—2020 电动客车安全要求

GB/T38046 汽车乘员反光背心

GB/T38185 商用车辆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38186 商用车辆自动紧急制动系统(AEBS)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38796 汽车爆胎应急安全装置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39652.2 危险货物运输应急救援指南 第2部分:应急指南

GB/T40494 机动车产品使用说明书

HG/T20660 压力容器中化学介质毒性危害和爆炸危险程度分类标准

JT/T230 汽车导静电橡胶拖地带

JT/T794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QC/T518 汽车用螺纹紧固件紧固扭矩

QC/T932 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 紧急切断阀

QC/T1061 道路运输轻质燃油罐式车辆 防溢流系统

QC/T1062 道路运输轻质燃油罐式车辆 卸油阀

QC/T1063 道路运输轻质燃油罐式车辆 油气回收组件

QC/T1064 道路运输易燃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 呼吸阀

QC/T1065 道路运输易燃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 人孔盖

TSGR0005 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ISO19642-5:2019 道路车辆 汽车电缆 第5部分:交流600V或直流900V和交流1000V或

直流1500V单芯铜导体电缆的尺寸和要求(Roadvehicles—Automotivecables—Part5:Dimensions
andrequirementsfor600Va.c.or900Vd.c.and1000Va.c.or1500Vd.c.singlecorecoppercon-
ductorcables)

ISO19642-6:2019 道路车辆 汽车电缆 第6部分:交流600V或直流900V和交流1000V或

直流1500V单芯铝导体电缆的尺寸和要求(Roadvehicles—Automotivecables—Part6:Dimensions
andrequirementsfor600Va.c.or900Vd.c.and1000Va.c.or1500Vd.c.singlecorealuminium
conductorcables)

ISO19642-7:2019 道路车辆 汽车电缆 第7部分:交流30V或直流60V圆形、护套、屏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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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屏 蔽 的 多 芯 或 单 芯 铜 导 体 电 缆 的 尺 寸 和 要 求 (Roadvehicles—Automotivecables—Part7:

Dimensionsandrequirementsfor30Va.c.or60Vd.c.round,sheathed,screenedorunscreenedmulti
orsinglecorecopperconductorcables)

ISO19642-8:2019 道路车辆 汽车电缆 第8部分:交流30V或直流60V圆形、护套、屏蔽或

非屏 蔽 的 多 芯 或 单 芯 铝 导 体 电 缆 的 尺 寸 和 要 求 (Roadvehicles—Automotivecables—Part8:

Dimensionsandrequirementsfor30Va.c.or60Vd.c.round,sheathed,screenedorunscreenedmulti
orsinglecorealuminiumconductorcables)

ISO19642-9:2019 道路车辆 汽车电缆 第9部分:交流600V或直流900V和交流1000V或

直流1500V圆形、护套、屏蔽或非屏蔽的多芯或单芯铜导体电缆的尺寸和要求(Roadvehicles—Auto-
motivecables—Part9:Dimensionsandrequirementsfor600Va.c.or900Vd.c.and1000Va.c.or
1500Vd.c.round,sheathed,screenedorunscreenedmultiorsinglecorecopperconductorcables)

ISO19642-10:2019 道路车辆 汽车电缆 第10部分:交流600V或直流900V和交流1000V
或直流1500V圆形、护套、屏蔽或非屏蔽的多芯或单芯铝导体电缆的尺寸和要求(Roadvehicles—Au-
tomotivecables—Part10:Dimensionsandrequirementsfor600Va.c.or900Vd.c.and1000V
a.c.or1500Vd.c.round,sheathed,screenedorunscreenedmultiorsinglecorealuminiumconductor
cables)

UNRegulationNo.122 关于加热系统批准 M、N和 O类车辆的统一规定(Uniformprovisions
concerningtheapprovalofvehiclesofcategoriesM,NandOwithregardtotheirheatingsystem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危险货物 dangerousgoods
具有爆炸、易燃、毒害、感染、腐蚀、放射性等危险特性,在包装、托运、运输、装卸和储存的过程中,对

健康、安全、财产或环境构成危险而需要特别防护的物质和物品。
注:危险货物以 GB12268和《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列明的物质和物品为准。未列入的,以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结果为准。

[来源:GB6944—2025,3.1.1,有修改]

3.2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vehiclesforthecarriageofdangerousgoods
危险货物运输货车与设计和制造用于运输危险货物的半挂车及半挂汽车列车的统称。

3.2.1 
危险货物运输货车 motorvehiclesforthecarriageofdangerousgoods
设计和制造用于载运危险货物或牵引运输危险货物的半挂车的汽车。

3.2.2 
常压罐式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atmospherictankvehicleforthecarriageofdangerousgoods
使用罐体盛装危险货物,正常运输过程中罐体工作压力小于0.1MPa(表压),且罐体与定型汽车底

盘或行走机构采用永久性连接的车辆。

3.2.3 
承压罐式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pressuretankvehicleforthecarriageofdangerousgoods
使用移动式压力容器盛装危险货物,且移动式压力容器与定型汽车底盘或行走机构永久性连接的

车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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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剧毒化学品 hypertoxicchemicals
具有剧烈急性毒性危害的化学品。
注:包括人工合成的化学品及其混合物和天然毒素,还包括具有急性毒性易造成公共安全危害的化学品。

3.4 
医疗废物 medicalwaste
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

其他危害性的废物。
3.5 

轻质燃油 lightfuel
GB12268中列出的瓦斯油或柴油或轻质燃料油(联合国编号UN1202)、车用汽油或汽油(联合国

编号UN1203)和煤油(联合国编号UN1223)。
3.6 

控制温度 controltemperature
有机过氧化物、自反应物质或聚合物能够安全运输的最高温度。

3.7 
容积 volume
常温状态下,容器(箱、柜、罐体等)所能容纳水的最大体积。
[来源:GB18564.1—2019,3.6,有修改]

3.8 
燃烧加热器 combustionheater
直接使用液体或气体燃料而非车辆发动机多余热量,用于提高乘员舱、载货区域、车辆部件或总成

温度的装置。
3.9 

危险货物车辆标志 vehiclemarkingofdangerousgoods
标明车辆所载货物危险性质信息的标志牌。
[来源:GB13392—2023,3.1]

3.10 
安全标示牌 safetyinformationboard
标明车辆所载危险货物的名称、危险性、施救方法和托运人联系方式等信息的标牌。

3.11
电控车辆稳定控制系统 electronicvehiclestabilitycontrolsystem
实时监控车辆运行状态,根据需要调节制动力和发动机扭矩以改变车辆横摆力矩,使车辆按驾驶员

意图行驶的主动安全系统。
[来源:GB/T30677—2014,3.2,有修改]

4 车辆类型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分为EX/Ⅱ型、EX/Ⅲ型、FL型、AT型及CT型。
———EX/Ⅱ型、EX/Ⅲ型车辆:用于运输GB6944—2025中第1类爆炸品且配载限额符合附录A规

定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FL型车辆:用于运输易燃气体、闪点不高于60℃的液体、符合GB19147规定的车用柴油或

列入联合国编号UN1202的油品以及稳定的过氧化氢或其水溶液(质量分数大于60%)的危

险货物运输车辆,其载货容器为容积大于或等于1m3 的罐式车辆罐体、容积大于或等于3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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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罐式集装箱或者可移动罐柜。
———AT型车辆:载货容器与FL型车辆相同,运输的货物与FL型车辆不同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CT型车辆:不属于EX/Ⅱ型、EX/Ⅲ型、FL型和AT型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5 一般安全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参数应符合GB1589的规定。
5.1.2 危险货物运输货车的核定乘坐人数应小于或等于3人,驾驶室以外不应设置乘员座椅。
5.1.3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载货装置为封闭式货厢时,货厢的防雨密封性、强度和刚度应符合

GB29753的规定。货厢内应设置货物固定紧固装置。
5.1.4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应装用子午线轮胎,不应使用翻新轮胎。
5.1.5 N2 类和N3 类危险货物运输货车,所有转向轮应安装符合GB/T38796规定的爆胎应急安全

装置。
5.1.6 危险货物运输半挂牵引车及总质量大于或等于12000kg的危险货物运输货车,安装单胎的车

轮应配备轮胎气压监测系统(TPMS)或具有轮胎气压监测功能的装置。
5.1.7 危险货物运输半挂牵引车后轴(非转向轴)、总质量大于或等于12000kg的危险货物运输货车

的后轴及危险货物运输半挂车所有车轴应装备空气悬架。
5.1.8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车轴应不能提升。
5.1.9 危险货物运输货车应具备限速功能或配备限速装置。限速功能或限速装置应符合GB24545的

规定,且限速功能或限速装置调定的最大速度不应大于80km/h。
5.1.10 N2 类和N3 类危险货物运输货车应安装符合GB/T38185规定的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ESC)。
5.1.11 O3 类和O4 类危险货物运输半挂车与半挂牵引车组成的汽车列车应装备电控车辆稳定控制系

统,该系统至少应有防侧翻控制功能。
5.1.12 危险货物运输货车应具备车道偏离预警功能,车道偏离预警功能应符合GB/T26773的规定。
5.1.13 N2 类、N3 类危险货物运输货车应安装符合GB/T38186规定的自动紧急制动系统(AEBS)。
5.1.14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配备车用起重尾板时,应符合GB/T37706的规定。车用起重尾板的液压和

电控系统应满足5.3的要求。
5.1.15 运输剧毒化学品的车辆和EX/Ⅱ型车辆、EX/Ⅲ型车辆应为罐式车辆或货厢为独立封闭厢体

的车辆。

5.2 安全附件

5.2.1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应配备用于存放随车人员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器材的固定装置,并在装置外

易见部位设置能永久保持的标识。
5.2.2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应配备:

a) 至少2个与最大允许总质量和车轮尺寸相匹配的停车楔;
b) 1个符合GB19151规定的三角警示牌。

5.2.3 在车辆驾驶室内应为每位随车人员配备:
a) 1件符合GB/T38046规定的反光背心;
b) 1个防爆的便携式照明设备;
c) 1件眼部防护装备(如护目镜)。

5.3 电气装置

5.3.1 电缆和照明装置

5.3.1.1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使用的电缆应根据工作电压的要求,符合GB/T25085.3、GB/T25085.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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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9642-5:2019、ISO19642-6:2019、ISO19642-7:2019,ISO19642-8:2019,ISO19642-9:2019和

ISO19642-10:2019的规定,横截面积应与其承载电流相匹配,且能够适用于其安装在车辆位置处的环

境条件。

5.3.1.2 电缆应布置合理并固定可靠,不应产生机械应力和热应力损伤。

5.3.1.3 位于牵引车辆和挂车之间的电缆,应有防冲击、防变形、防腐蚀及防磨损的保护措施。

5.3.1.4 牵引车辆和挂车之间的电气接头应满足GB/T4208规定的IP54防护等级的要求,且应具有

防止意外断接的功能。

5.3.1.5 不应使用螺口灯泡作为照明光源。

5.3.2 电源总开关

5.3.2.1 电源总开关在开闭过程中不应产生短路或可外泄的电火花。

5.3.2.2 驾驶室内、外应分别各设置至少1个电源总开关控制装置。该控制装置应安装在易于操作的

位置并设置清晰标记,并应设置能防止误操作的保护装置。控制装置启动后,开关应在10s内断开电

路。驾驶室外的控制装置应至少具备关闭电源总开关的功能。

5.3.2.3 电源总开关应符合GB/T4208规定的IP65防护等级的要求。

5.3.2.4 开关上的线束接头应符合GB/T4208规定的IP54防护等级的要求。如这些接头设置在蓄电

池箱内,则只需采取绝缘措施防止其短路。

5.3.3 蓄电池

5.3.3.1 蓄电池接线端子应采取可靠的绝缘保护措施或用绝缘的蓄电池箱盖住。蓄电池应置于开有通

气孔的箱内,当安装在发动机罩下时除外。

5.3.3.2 起动用铅酸蓄电池应满足GB/T5008.1的要求。采用其他材料的起动用蓄电池时应有过热

保护措施。

5.3.4 常通电路

5.3.4.1 电源总开关断开后仍保持通电的装置,包括其线路的环境适应性应满足GB/T3836.1规定的

通用要求,以及GB/T3836.2、GB/T3836.3、GB/T3836.4、GB/T3836.9中相应的附加要求。

5.3.4.2 不经过电源总开关而直接接通蓄电池的线路应采取过热保护措施,如熔断器、断路器或限

流器。

5.3.4.3 所有电路应设置熔断器或自动断路器予以保护,但下列电路部分除外:

a) 从蓄电池到启动及发动机停机系统;

b) 从蓄电池到交流发电机;

c) 从交流发电机到熔断器或断路器盒;

d) 从蓄电池到起动机;

e) 从蓄电池到电气或电磁式缓速制动系统的控制箱。

5.4 防火

5.4.1 灭火器

5.4.1.1 危险货物运输货车(半挂牵引车除外)和半挂汽车列车随车携带便携式灭火器的数量及容量应

满足表1的要求。灭火器应适用于扑救车辆部件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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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应携带的便携式灭火器数量及容量a 要求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最大总质量(GVW)

kg

灭火器配置

最小数量

个

适用于发动机或驾驶室的灭火器b 其他灭火器c

最小数量

个

最小容量

kg

最小数量

个

最小容量

kg

GVW≤3500 2 1 1 1 2

3500<GVW≤7500 2 1 1 1 4

GVW>7500 3 1 1 2 4

  a 指干粉灭火剂(或其他同等效用的适用灭火剂)的容量。
b 对于危险货物运输半挂汽车列车,应配置在半挂牵引车上。
c 可同时适用于发动机或驾驶室起火。

5.4.1.2 灭火器应符合GB4351的规定且固定牢靠,放置于易于被车组人员拿取的地方。

5.4.2 燃料系统

5.4.2.1 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发生泄漏时,危险货物运输货车的液体燃料或气体燃料的液相应能直接排

向地面,不应触及车辆的热部件或载货装置。

5.4.2.2 液体燃料的燃油箱应符合GB18296的规定;装有汽油的燃油箱的加注口应设置阻火器或设置

气密封的加注口盖;气体燃料系统应符合GB19239的规定。

5.4.2.3 危险货物运输货车应为使用液体燃料的发动机配备单燃油箱,且单燃油箱的容积应小于或等

于400L。

5.4.3 发动机

5.4.3.1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发动机,不应对载货装置产生加热。

5.4.3.2 EX/Ⅱ型车辆和EX/Ⅲ型车辆应使用压燃式发动机,不应使用气体燃料。

5.4.4 排气系统

5.4.4.1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排气管的布置应能防止加热和点燃货物,距燃油箱、燃油管净距离不应小于

200mm,与裸露的电气开关的距离不应小于100mm。

5.4.4.2 运输剧毒化学品的车辆和EX/Ⅱ型车辆、EX/Ⅲ型车辆、FL型车辆的排气管出口应置于货厢

或罐体前端面之前、不高于车辆纵梁上平面的区域。

5.4.4.3 运输剧毒化学品的车辆和EX/Ⅱ型车辆、EX/Ⅲ型车辆、FL型车辆的排气管出口应安装符合

GB13365规定的机动车排气火花熄灭器。运输剧毒化学品的车辆和EX/Ⅱ型车辆、EX/Ⅲ型车辆、FL
型车辆的发动机排气系统按照GB20800.1—2006中5.4.2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捕集效率应不小于

GB20800.1—2006中表2规定的数值;或按照GB20800.1—2006中5.4.3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未观察

到火花,排气管出口准许不安装机动车排气火花熄灭器。

5.4.5 缓速器

5.4.5.1 在驾驶室后壁之后装有缓速器的车辆,应在缓速器与载货装置之间设置隔热层。该隔热层应

既能防止缓速器发热危及货物,又能防止货物泄漏危及缓速器本身。

5.4.5.2 电涡流缓速器的安装部位应设置温度报警系统或自动灭火装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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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燃烧加热器

5.4.6.1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安装有燃烧加热器时,燃烧加热器应满足UNRegulationNo.122的规定。

5.4.6.2 燃烧加热器的燃油箱应符合GB18296的规定,并应满足5.4.2.1和5.4.2.2的要求。

5.4.6.3 燃烧加热器的排气系统应满足5.4.4的要求。安装在驾驶室内的燃烧加热器的排气管准许高

于车辆纵梁上平面。

5.4.6.4 燃烧加热器的开启应为手动操作,不应自动开启。

5.4.6.5 当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发动机停机时,燃烧加热器应自动停止工作,但应能通过手动开关重新开

启;当启动车辆上的货物驳运泵时,燃烧加热器应自动停止工作,在驳运泵停止运行前,燃烧加热器应无

法被开启。

5.4.6.6 燃烧加热器停止工作后,允许存在后燃循环。但对于5.4.6.5中情况下停止工作的燃烧加热

器,应设有能在停止后40s内切断燃烧空气供应的装置。燃烧加热器中的换热部件应具有耐受40s后

燃循环的能力。

5.4.6.7 燃烧加热器不应燃用气体燃料。

5.4.6.8 安装在载货区域内的燃烧加热器,在运行时应不会引起爆炸性环境点燃。

5.4.6.9 对载货区域内的加热温度应小于或等于50℃。

5.5 防静电措施

5.5.1 底盘、罐体或货厢、管道及其他相关附件等金属材质相关装置任意两点间的电阻值应小于或等

于5Ω。

5.5.2 运输剧毒化学品的车辆和EX/Ⅱ型车辆、EX/Ⅲ型车辆的货厢内底板应铺设阻燃导静电胶板﹐

厚度应不小于5mm,导静电胶板任意一点与拖地带之间的电阻值应为104Ω~108Ω。

5.5.3 配置有输送泵的车辆,应采用离心泵、叶片泵或其他不易积聚静电的泵,泵送系统应形成导静电

通路。

5.5.4 装卸软管所用材质应与所装运介质相适应,应采用导静电软管,装卸软管两端金属件之间的电

阻值应小于或等于5Ω。

5.5.5 AT型车辆之外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应有驻车导静电装置,装置接地末端与车架之间的电阻值

应小于或等于5Ω。

5.5.6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尾部应至少安装1根接地端导体截面积大于或等于100mm2的导静电橡胶

拖地带,其性能应符合JT/T230的规定。无论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空、满载,导静电橡胶拖地带接地端

应始终接地,其接地末端与车架之间的电阻值应小于或等于4Ω。EX/Ⅱ型车辆、EX/Ⅲ型车辆应至少

安装2根导静电橡胶拖地带。

5.5.7 底盘与罐体或货厢采用螺栓连接方式时,底盘与罐体或货厢之间应至少安装1根跨接线,

EX/Ⅱ型车辆、EX/Ⅲ型车辆、FL型车辆应至少安装2根跨接线。

5.6 连接要求

5.6.1 货厢或罐体与底盘的连接装置所采用螺栓的机械性能等级应不低于8.8级,螺栓紧固扭矩应符

合QC/T518的规定,并应采取防松措施。

5.6.2 危险货物运输半挂牵引车应安装符合GB/T13880、GB/T20069和GB/T31879规定的50号牵

引座,危险货物运输半挂车应安装符合GB/T4606和GB/T15088规定的50号牵引销。

5.7 制动装置

5.7.1 危险货物运输货车的转向轴以及危险货物运输半挂车的所有车轴应装备盘式制动器。所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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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制动器应具备制动间隙自动调整功能。行车制动器的衬片需要更换时,应采用声学或光学报警装置

向驾驶员报警,报警信号应满足GB12676的要求。

5.7.2 危险货物运输货车应安装符合GB/T13594规定的Ⅰ类防抱制动装置,危险货物运输半挂车应

安装符合GB/T13594规定的A类防抱制动装置。危险货物运输半挂牵引车、危险货物运输半挂车及

总质量大于或等于12000kg的危险货物运输货车应装备电控气压制动系统(EBS),EBS的性能应符合

GB12676和GB/T13594的规定。

5.7.3 N2 类和N3 类危险货物运输货车应装备缓速器或其他辅助制动装置。装备的缓速器或辅助制

动装置的性能应使车辆能通过GB12676规定的ⅡA型试验。

5.8 车载终端

5.8.1 危险货物运输货车应在驾驶室内安装符合JT/T794规定的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安装位置应便

于查看及提取数据。车载终端应具备行驶记录功能,且行驶记录功能的技术要求符合GB/T19056的

规定。

5.8.2 运输剧毒化学品的车辆和EX/Ⅱ型车辆、EX/Ⅲ型车辆的车载终端的主电源应为车辆电源。在

无法获得车辆电源时应自动切换至车载终端的备用电池组供电,备用电池组支持正常工作的时间应大

于或等于8h。

5.9 涂装与标志标识

5.9.1 涂装

5.9.1.1 厢式车辆的货厢外部颜色应为GB2893中规定的黄色或白色。

5.9.1.2 常压罐式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罐体外部的颜色应为不与橙色反光带混淆的其他颜色。

5.9.1.3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载货装置外部需要涂装时,涂装后油漆应色泽分明、分界整齐,无皱皮、脱
漆、污痕等。

5.9.2 反光带

5.9.2.1 EX/Ⅱ型车辆、EX/Ⅲ型车辆、运输剧毒化学品的车辆、运输轻质燃油和用于轻质燃油加油作

业的车辆上永久性固定安装的载货装置的后部和两侧,应粘贴橙色反光带。

5.9.2.2 橙色反光带应满足GB11564—2024中B类反光标识材料的要求。

5.9.3 危险货物车辆标志

5.9.3.1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应具备装用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的区域或装置。装用道路运输危险

货物车辆标志的装置应在车辆上牢固安装,应确保装用的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牌固定可靠。

5.9.3.2 装用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的区域或装置在车辆上的位置应符合GB13392的规定。

5.9.3.3 装用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后,不应遮挡车辆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回复反射装置、
机动车号牌、安全标示牌和限速标识。

5.9.4 安全标示牌

5.9.4.1 EX/Ⅱ型车辆、EX/Ⅲ型车辆、运输剧毒化学品的车辆、运输轻质燃油和用于轻质燃油加油作

业的车辆,应安装式样及尺寸符合附录B的安全标示牌。

5.9.4.2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安全标示牌应在如下空间范围内可视,该空间由以下四个平面组成:通过

标示牌两侧边并呈向外30°的两个铅垂平面,通过标示牌上边缘与水平面向上15°的平面,经标示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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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的水平面(若标示牌上边缘离地高度大于1200mm,该平面应与水平面向下15°)。

5.9.5 限速标识

5.9.5.1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半挂牵引车除外)应安装或粘贴80km/h限速标识。限速标识应在通过

限速标识外圆边缘并呈向外30°的锥面曲面空间范围内可视。

5.9.5.2 标识图形:限速标识为圆形,边框颜色为红色,文字颜色为黑色,底色为白色。限速标识的材料

应满足GB11564—2024中一级反光标识材料的要求。限速标识式样见图1。
单位为毫米

  中文字体:黑体。

英文/数字字体:Arial。

图1 限速标识式样

5.9.6 标志标识的位置

橙色反光带、安全标示牌和限速标识在车辆上的装用要求应符合附录C的规定。

6 专项安全要求

6.1 EX/Ⅱ型车辆和EX/Ⅲ型车辆专项要求

6.1.1 不应使用电涡流缓速器。

6.1.2 燃烧加热器只能用于加热乘员舱或发动机。燃烧加热器本体及其有关的任何辅助运行的部

件,不应安装在载货区域内。

6.1.3 车辆发动机应放置在载货装置前壁的前方。

6.1.4 配备车用起重尾板时,起重尾板的平台承载面应铺设阻燃导静电胶板,胶板厚度应不小于

5mm,导静电胶板任意一点与导静电橡胶拖地带之间的电阻值应为104Ω~108Ω;起重尾板平台承载

面采用有色金属材料时,准许不铺设阻燃导静电胶板。

6.1.5 车辆的报警监控系统要求如下所列。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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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安装烟火报警系统。感烟火灾探测器应设在货厢内,报警蜂鸣器应设在驾驶室内,且感烟火

灾探测器应符合GB4715的规定。

b) 货厢门应安装防盗报警系统,防盗报警触发装置应设在货厢门上,报警蜂鸣器应设在驾驶室

内,当有门被非正常打开时,防盗报警器应在10s内响起。

c) 所有报警系统应不受电源总开关的控制,报警音响声级应大于或等于100dB(A)。

d) 总质量大于或等于7500kg的车辆应安装尾部视频监控系统,视频摄像头应设在货厢外后部

上端,对车辆尾部货厢门状态进行监控。

6.1.6 货厢要求如下所列。

a) 货厢应为整体封闭结构,货厢侧壁或前后壁板应根据需要设置具有防雨功能的通风窗。

b) 制造货厢的材料不应与所运输的物质发生反应形成危险混合物。

c) 货厢的所有开口都应是可锁闭的、可紧密关闭的门或刚性盖。

d) 货厢内不应敷设电气线路。

e) 安装在货厢内部的电气装置应至少具备GB/T4208规定的IP54防护等级。若车辆准运范围

包括GB6944—2025中表2规定的配装组J货物,防护能力应至少为IP65或等效的防护

措施。

f) 货厢内蒙皮应采用有色金属或不易发火的非金属材料。货厢所有面板内外蒙皮之间应采用阻

燃隔热材料填充,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不低于GB8624—2012规定的B1(B-s3,d2),阻燃隔

热材料的厚度应大于或等于10mm。

g) EX/Ⅲ型车辆的货厢内货物承载面应是连续水平的。货厢内的固定紧固装置在使用过程中不

应产生火花、静电等。

6.1.7 同时运输炸药和雷管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货厢内应设置隔板将厢体分隔成两个独立的货舱。其中一个独立的货舱内应安装抗爆容

器,雷管应装载在抗爆容器内。

b) 炸药运输药量应小于或等于1000kg,雷管运输药量应小于或等于300g。单个抗爆容器存药

量不应超过100g(或折合8号瞬发工业电雷管数量不应超过100发)。

6.2 运输危险货物的罐式车辆专项要求

6.2.1 通用要求

6.2.1.1 罐体或与罐体焊接的支座的右侧应有金属的罐体铭牌。常压罐体铭牌应标注唯一性编码、罐
体设计代码、罐体容积等信息。

6.2.1.2 罐式货车和罐式挂车在满载、静态状态下,向左侧和右侧倾斜的侧倾稳定角应大于或等于23°。

6.2.1.3 罐式车辆水平承载面的总体宽度(同轴最左侧轮胎地面最外侧接触点与最右侧轮胎地面最外

侧接触点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车辆满载质心高度值的90%。

6.2.1.4 罐体与行走机构或者底盘的连接和固定应牢固可靠,罐体纵向中心线铅垂面与行走机构或者

底盘纵向中心线铅垂面的偏移量应小于或等于6mm。

6.2.1.5 罐体及罐体上的管路和附件的安装位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不应增加车辆的总宽,其外端面不应超出侧面防护装置外表面。

b) 安装在前轴与后轴之间的,下边缘不应低于侧面防护装置下缘;安装在后轴与后下部防护装置

之间的,下边缘不应低于后下部防护装置下缘。

6.2.1.6 罐体后封头及罐体后封头上的管路和附件外端面与后下部防护装置内侧在车辆长度方向垂直

投影的距离,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最大总质量小于7500kg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大于或等于1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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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最大总质量大于或等于7500kg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大于或等于300mm。

6.2.1.7 罐体顶部如有装卸管路和安全附件等设备设施且露出罐体的,应设置能够承受2倍车辆最大

允许总质量乘以重力加速度的惯性力的倾覆保护装置,且该装置应具有能将积聚在其内部的液体排出

的结构或功能,罐体顶部的管接头、阀门及其他附件的最高点应低于倾覆保护装置的最高点至少

20mm。若罐体顶部无任何附属设备设施,或附属设备设施未露出罐体,不应设置倾覆保护装置。

6.2.1.8 罐式危险货物运输车辆装卸口应设置阀门箱或防碰撞护栏等保护装置,且应设置集漏器。

6.2.1.9 装有紧急切断阀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紧急切断阀应为装卸管路与罐体相连的第一道阀门,安
装紧急切断阀的法兰应直接焊接在罐体筒体或封头上。在设计和制造上应保证车辆行驶速度大于

5km/h时紧急切断阀能自动关闭,或在发动机起动时能通过一个明显的信号装置(例如:声或光信号)
提示驾驶人需要关闭紧急切断阀。紧急切断阀应符合QC/T932的规定。

6.2.1.10 装卸管路与车辆的传动轴等可运动部件之间的间隙应大于或等于25mm,与车辆排气系统

及其他发热部件的距离应大于或等于200mm。当结构上不允许时,管路应有隔热措施。

6.2.2 常压罐式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要求

6.2.2.1 常压罐式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罐体、安全附件、装卸附件应符合GB18564.1或GB18564.2的

要求。

6.2.2.2 N2 类、N3 类、O3 类和O4 类常压罐式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尾部应配备满足附录D要求的后部

防护装置,运输粉末状或颗粒状危险货物的且具备倾斜台面的罐式车辆除外。

6.2.2.3 装卸阀门安装位置应根据不同的运输介质,满足以下要求:

a) 运输轻质燃油的车辆的装卸阀门应设置在车辆侧面,位于前轴与后下部防护之间的位置,运输

轻质燃油的半挂车的装卸阀门应位于支腿与后下防护之间的位置;

b) 设计代码第三位为A和B的,装卸管路位于罐体底部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装卸阀门应设置

在车辆侧面,位于前轴与后下部防护之间的位置,半挂车的装卸阀门应位于支腿与后下部防护

之间的位置。

6.2.2.4 运输GB6944—2025中第3类易燃液体的罐式车辆应配备符合QC/T1064要求的呼吸阀和

符合QC/T1065要求的人孔盖。

6.2.2.5 运输轻质燃油和用于轻质燃油加油作业的罐式车辆,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配备符合QC/T1061规定的防溢流系统。

b) 配备符合QC/T1062规定的卸油阀。

c) 配备油气回收系统,油气回收系统组件符合QC/T1063的规定。

d) 每个分仓至少设置1个防溢流传感器、1个呼吸阀和1个人孔盖;分仓容积大于12m3 时,至
少设置2个呼吸阀。

6.2.3 承压罐式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要求

6.2.3.1 承压罐式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罐体、安全附件、装卸附件应满足TSGR0005的要求。

6.2.3.2 设置在罐体后部的装卸阀门、仪表等附属装置应集中布置在金属材料阀门箱内。

6.2.3.3 装卸阀门的安装位置应根据不同的运输介质,分别满足以下要求:

a) 运输HG/T20660中规定的毒性程度为极度或者高度危害类介质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应采

用上装上卸的装卸方式,液面以下不准许开口;

b) 运输HG/T20660中规定的毒性程度为极度或者高度危害类介质以外的液体、压缩气体和液

化气体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其装卸阀门应设置在车辆侧面,位于车辆前轴与后下部防护之间

的位置,半挂车的装卸阀门应位于支腿与后下部防护之间的位置;

c) 运输压缩气体的管束结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和运输液态二氧化碳、冷冻液化气体及其他带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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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泵的液化气体危险货物运输车辆,装卸阀门准许设置在罐体后部。

6.3 危险货物集装箱运输车辆的专项要求

6.3.1 应使用骨架式半挂车运输危险货物集装箱。
注:骨架式半挂车,指使用车架和杆件组成的结构体系而非连续平面承载的半挂车。

6.3.2 运输危险货物集装箱的半挂车应采用危险货物运输半挂牵引车牵引。

6.4 CT型车辆的专项要求

当CT型车辆设计用于运输属于多个类别、项别的危险货物包件时,车辆应满足所运输所有类项货

物对运输车辆的要求。

6.5 用于运输特定类项危险货物的车辆专项要求

6.5.1 用于运输GB6944—2025中第7类放射性物品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应满足GB11806的要求。

6.5.2 安装有用于制造和将非爆炸品转变为爆炸品的生产装置的车辆应满足GB25527的要求。

6.5.3 医疗废物运输车辆要求如下所列。

a) 运输医疗废物的车辆应为具备整体封闭结构货厢的厢式车辆。

b) 货厢内部应设置高度方向限制装载线,并在货厢侧壁标识。按照车辆最大允许装载质量装载

后,货厢内至少应有1/4的空间未装载。应依据车辆最大允许装载质量和医疗废物体积质量

200kg/m3 计算限制装载线高度。限制装载线应清晰醒目、不易脱落褪色。

c) 货厢内部表面应采用防水、耐腐蚀、便于消毒和清洗的材料,货厢密封材料应耐腐蚀。

d) 载货区域应安装负压装置,且与驾驶室完全隔开。车辆在静止和行驶情况下启动负压装置,负
压装置稳定运行1min后,货厢内相对压强应为-30Pa~-10Pa,并可持续保持。负压装置

应具备换气消毒功能。货厢气密性应符合GB29753的规定。

e) 货厢应设置用于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栓固的系固点,货厢机械性能应符合GB29753的规定。

f) 货厢应经防渗处理,货厢内部的液体不应渗漏到厢体保温层和外部环境中。货厢底部应设置

排水孔和集水导流装置,不应使污水直接漫流到外部环境中。

g) 具有货厢温度调节功能的车辆,其货厢温度调节装置与驾驶室空调系统应相互独立、隔离。车

辆的降温性能、保温性能和货厢的隔热性能应符合GB29753的规定。

6.5.4 控制温度物质运输车辆要求如下所列。

a) 货厢应具有隔热能力,并采用适当的保温、冷冻和机械制冷措施,确保运输过程中货厢内温度

不超过GB12268中列明的物质所要求的控制温度范围。按GB29753规定的隔热性能试验

方法,货厢总传热系数应不超过0.4W/(m2·℃)。

b) 所运输介质的蒸汽及冷却剂不应渗入驾驶室内。

c) 驾驶室内应配备能够对货厢的总体温度进行控制的装置。

d) 货厢内设有通风装置的,该装置不应影响温度控制。

e) 制冷剂应不易燃。

f) 机械制冷车辆的制冷器具应能不依赖车辆发动机而独立工作。

6.6 用于危险货物运输的纯电动汽车的专项要求

6.6.1 仅在运输GB6944—2025中第2.2项非易燃无毒气体和第9类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时,准许使

用纯电动汽车。

6.6.2 用于危险货物运输的纯电动汽车应在驾驶室易见位置标示车辆准许运输的危险货物的类项号。

6.6.3 车辆的动力蓄电池系统最小管理单元热失控要求应满足GB38032—202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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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车辆的动力蓄电池系统安装箱体与载货装置之间应使用阻燃隔热材料。按GB38032—2020中

5.2.2规定的方法进行阻燃隔热性能试验,阻燃隔热材料的燃烧特性应符合GB8624—2012中规定的

A级要求,并且在300℃时导热系数应不大于0.04W/(m·K)。

6.6.5 与车辆动力蓄电池系统相邻的载货装置表面温度应小于80℃。

6.6.6 载货装置为封闭式货厢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安装烟火报警系统,感烟火灾探测器应设在货厢内,报警蜂鸣器应设在驾驶室内,且感烟火

灾探测器应符合GB4715的规定;报警系统不应受电源总开关的控制,报警音响声级应大于

或等于100dB(A)。

b) 具有货厢内温度控制功能的车辆,按GB29753规定的隔热性能试验方法,货厢总传热系数应

不超过0.4W/(m2·℃)。货厢内温度控制系统应与驾驶室空调系统相互独立,应能够不依赖

车辆动力系统而独立工作至少1h。

7 随车文件

7.1 车辆应配备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产品使用说明书,产品使用说明书应符合 GB/T40494的

规定。

7.2 产品使用说明书中以下内容应使用较大的字号或不同的字体表示或用特殊符号、颜色强调:

a) 安全附件的类型、安装位置及使用说明;

b) 适装介质列表和应急措施;

c) 禁止混装与换装的规定;

d) 停车熄火要求;

e) 车辆维护保养的特殊规定。

8 标准的实施

8.1 对于新申请型式批准的车型,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开始执行;对于已获型式批准的车型,自本文件

实施之日起第7个月开始执行。

8.2 以下要求对于新申请型式批准的车型,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第19个月开始执行;对于已获型式批

准的车型,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第25个月开始执行:
———5.1.11关于危险货物运输半挂汽车列车装备电控车辆稳定控制系统的要求;
———5.1.13关于安装自动紧急制动系统(AEBS)的要求,除半挂牵引车外的N2、N3 类车辆。

8.3 以下要求对于新申请型式批准的车型,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第25个月开始执行;对于已获型式批

准的车型,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第31个月开始执行。
———5.1.13关于安装自动紧急制动系统(AEBS)的要求,对半挂牵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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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配载限额序列表

  EX/Ⅱ型车辆、EX/Ⅲ型车辆的配载限额应满足表A.1的要求。

表 A.1 配载限额序列表

单位为千克

车辆类型

项别及配装组

1.1

1.1A 其他
1.2 1.3

1.4

1.4S 其他
1.5和1.6

未经清洗

的空包装

EX/Ⅱ 6.25 1000 3000 5000 不限 15000 5000 不限

EX/Ⅲ 18.75 16000 16000 16000 不限 16000 16000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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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安全标示牌

B.1 安全标示牌的式样及尺寸见图B.1~图B.4,选择其一使用。

B.2 安全标示牌为白底黑字,内容经粘贴或者喷涂,字迹应清晰完整、持久耐用,字体为宋体或仿宋体。
根据车辆结构或用途,选择螺栓固定、铆钉固定、黏合剂粘贴固定或插槽固定(准许按使用需要随时更

换)等方式安装固定安全标示牌。

B.3 施救方法应根据GB/T39652.2的规定进行编写。

B.4 托运人信息应写明托运企业或单位的名称和联系电话。联系电话应为2个电话号码,分别是托运

方了解所托运货物的危险特性及应急处置措施的人员的电话和托运委托人电话。

图B.1 车辆安全标示牌———横版1

图B.2 车辆安全标示牌———横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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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3 车辆安全标示牌———竖版1

图B.4 车辆安全标示牌———竖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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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橙色反光带、安全标示牌和限速标识在车辆上的装用要求及示例

C.1 橙色反光带应沿通过载货装置(如罐体、厢体、货箱等)中心线的水平面与载货装置外表面的交线

处均匀粘贴。粘贴在后部的橙色反光带应能体现载货装置后部的宽度,粘贴在侧面的橙色反光带应能

体现载货装置侧面的长度。

C.2 应在EX/Ⅱ型车辆、EX/Ⅲ型车辆、运输剧毒化学品的车辆、运输轻质燃油和用于轻质燃油加油作

业的车辆的两侧和尾部安装式样及尺寸符合附录B要求的安全标示牌。

C.3 限速标识的安装位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横向:在车辆前进方向的左侧。

b) 高度:标识最下端离地高度最小为1000mm。

c) 纵向:在车辆尾部。

C.4 罐式车辆应在车辆两侧各设置1块安全标示牌,允许选择在车辆恰当位置装用,示例见图C.1。

图 C.1 罐式车辆侧面橙色反光带和安全标示牌位置示例

C.5 罐式车辆应在车辆尾部设置1块限速标识和1块安全标示牌,限速标识和安全标示牌不应被遮

挡,避开车辆放大号,允许选择在车辆恰当位置装用,示例见图C.2。

图 C.2 罐式车辆尾部橙色反光带、限速标识和安全标示牌位置示例

C.6 厢式车辆应在车辆两侧各设置1块安全标示牌,允许选择在车辆恰当位置装用,示例见图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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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3 厢式车辆侧面橙色反光带和安全标示牌位置示例

C.7 厢式车辆应在车辆尾部设置1块限速标识和1块安全标示牌,限速标识和安全标示牌不应被遮

挡,避开车辆放大号,允许选择在车辆恰当位置装用,示例见图C.4。

图 C.4 厢式车辆尾部橙色反光带、限速标识和安全标示牌位置示例

C.8 栏板及仓栅式车辆应在车辆两侧各设置1块安全标示牌,允许选择在车辆恰当位置装用,示例见

图C.5(以栏板式车辆为例)。

图 C.5 栏板及仓栅式车辆侧面橙色反光带和安全标示牌位置示例

C.9 栏板及仓栅式车辆应在车辆尾部设置1块限速标识和1块安全标示牌,限速标识和安全标示牌不

应被遮挡,避开车辆放大号,允许选择在车辆恰当位置装用,示例见图C.6(以栏板式车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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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6 栏板及仓栅式车辆尾部橙色反光带、限速标识和安全标示牌位置示例

C.10 运输危险货物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的车辆,无需粘贴橙色反光带,车辆两侧准许不设置安全标示

牌;应在车辆尾部设置1块限速标识和1块安全标示牌,限速标识和安全标示牌不应被遮挡,允许选择

在车辆恰当位置装用,示例见图C.7和图C.8(以集装箱运输半挂汽车列车为例)。

图 C.7 运输危险货物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的车辆侧面示例

图 C.8 运输危险货物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的车辆尾部限速标识和安全标示牌位置示例

02

GB21668—2025



附 录 D
(规范性)

常压罐式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后部防护装置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D.1 技术要求

D.1.1 常压罐式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后部防护装置(以下简称“后部防护装置”)宽度应大于或等于罐体

最大宽度,且小于或等于车辆后轴两侧车轮最外点之间的距离(不包括轮胎的变形量)。

D.1.2 后部防护装置横向构件的两端不应弯向车辆后方且不应有尖锐的外侧边缘。横向构件的外侧

端应倒圆,其圆角半径不小于2.5mm。

D.1.3 后部防护装置应牢固固定于罐式货车的底盘或罐式半挂车的车架上,不应因罐式车辆正常使用

产生的振动而松脱。

D.1.4 后部防护装置应固定在罐式车辆的尾部,宜直接固定在罐式车辆纵梁尾部末端,并向罐式车辆

左右两侧水平延伸。

D.1.5 后部防护装置固定后,后部防护装置下端面应不低于GB11567规定的后下部防护装置上端

面,上端面应不低于罐式车辆纵梁上表面,防护装置上端面最高点不宜超过纵梁上表面150mm。后部

防护装置的设置不应影响罐体附件的正常操作。

D.1.6 后部防护装置应对平行于罐式车辆纵轴的作用力具有阻挡能力。按D.2进行试验后,后部防护

装置自身及其与底盘(或车架)的连接处、罐式车辆纵梁均不应发生断裂,车辆后部防护装置沿车辆纵向

方向的变形量应不超过150mm。

D.2 试验方法

D.2.1 试验条件

D.2.1.1 可以选择以下方式之一进行试验:

a) 在预计安装后部防护装置的车辆上进行;

b) 在预计安装后部防护装置的车辆底盘部分部件上进行,车辆底盘部分部件应代表该车辆型式;

c) 在刚性试验台架上进行。

D.2.1.2 在按照D.2.1.1中b)和c)进行试验时,用于连接后部防护装置和车辆底盘部分部件或刚性试

验台的连接件应与实际用来将后部防护装置安装到车辆上的连接件相同。

D.2.2 车辆试验条件

D.2.2.1 车辆应处于空载状态,置于水平、平坦、刚性、平滑的平面上。

D.2.2.2 前轮应处于直线行驶位置。

D.2.2.3 轮胎应充气到车辆制造商所推荐的压力。

D.2.2.4 为了达到D.2.3.2规定的试验载荷,应按照车辆制造商指定的方式固定车辆。

D.2.2.5 装有气液悬架、液压或空气悬架或具有根据负载自动平衡装置的车辆,应处于车辆制造商规

定的正常运行的空载状态。

D.2.3 试验要求

D.2.3.1 加载点的位置

D.2.3.1.1 试验载荷应通过图D.1所示的加载装置将规定的载荷施加到后部防护装置上,该加载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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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载面高度不大于250mm(具体高度由制造商确定),宽度为200mm,加载面与其他侧面的倒角半

径为5mm±1mm。按照D.2.3.2规定的试验载荷进行分别和连续加载时,加载装置加载面中心离地

高度应位于后部防护装置水平轮廓线以内。

D.2.3.1.2 后部防护装置固定于罐式车辆纵梁尾部时,加载点位于纵梁在后部防护装置后端面上投影

所形成的区域并沿车辆横向左右延伸至后部防护装置两端所形成的平面上。后部防护装置未固定于纵

梁尾部末端时,在后部防护装置水平中心线确定加载点。加载点应不低于纵梁下表面。

D.2.3.1.3 在按照D.2.1.1中a)或b)进行试验时,左右两边外侧两个加载点(如图D.2所示),分别距离

车辆后轴轮胎的最外端相切并且平行于车辆纵向中心线的垂直平面300mm±25mm,如果车辆有

两个以上后轴,车辆后轴轮胎的最外端应以距离车辆纵向中心面最远的点(不包括轮胎的变形量)为准。
在按照D.2.1.1c)进行试验时,左右两边外侧两个加载点的具体位置由制造商给定。

图 D.1 加载装置示意图

图 D.2 加载点位置示意图

D.2.3.2 试验载荷

每点加载力为200kN或车辆最大设计总质量大小的水平载荷(取两者较小值),逐一持续作用于

加载点上。

D.2.3.3 加载方法

D.2.3.3.1 试验过程中应使用同一试验样品,逐一对加载点进行加载试验。

D.2.3.3.2 若后部防护装置以车辆纵向中心平面为轴对称,准许只测左右两侧中的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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